
环境保护部门审批意见： 州环审批（2019）59 号

关于对临潭县洮滨巴杰桥桥梁建设项目

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
临潭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：

你单位报来的《临潭县洮滨巴杰桥桥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

报告表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表》）及有关材料收悉。根据《报

告表》的结论和建议，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原则同意该项目的建设，《报告表》可以作为本项目

建设环境保护工作的依据。

二、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洮滨镇沿

洮河下游约 5 公里处。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：本工程桥梁全

长 107.08m，全宽 12m，双向两车道，横断面布置：2m（人行

道）+8m（车行道）+2m（人行道）=12m。桥梁结构采用 5×20m

预应力小箱梁桥；引道全长 124.743m，宽 3m，按照城市支路

技术标准设计车速 20km/h，采用单幅路形式。本项目主要包

括主桥工程、引道工程、照明工程以及交通附属工程等。

项目总投资 933.91 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为 65.5 万元，占

项目总投资的 7%。

三、要求建设单位在项目建设及营运过程中做好以下环保

措施：

1、施工期按照《甘南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工作方案》，

严格执行六个“百分之百”的要求，落实降尘措施。

2、施工中应加强管理，施工营地原料、钢材堆存处设置

简易排水沟及沉淀池，废水收集沉淀处理后洒水降尘。合理调

整施工进度和施工期，避让鱼类繁殖期（5 月）和汛期进行桥

墩灌注作业，桥墩基础施工采用现代化机械作业和土袋围堰施

工工艺，尽量减少施工对河流水质的影响。施工机械跑、冒、

滴、漏的污油及露天机械被雨水冲刷后产生的含油污水经隔油

池沉淀处理后，回用于施工场地洒水抑尘，严禁外排。

3、合理安排施工时间，不得在夜间（22：00—6：00）进



行产生强噪声污染的建筑施工作业；合理安排施工计划和进

度；施工场所的施工车辆出入现场时应低速、禁鸣；建筑施工

场界噪声执行《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

（GB12523-2011）限值要求。

4、加强宣传教育和监督管理，桥墩工程施工过程中从基

坑开挖的泥沙及时清运至河岸，严禁随意将污水、垃圾和其它

施工机械的废油等 污染物抛入水体；建筑垃圾通过分类集中

堆存、可再生利用部分回收利用，不能利用的统一清运至住建

部门指定地点处置，禁止与生活垃圾混合处置，禁止随意丢弃。

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统一收集后，定期交由环卫部门处

置。

5、合理安排施工进度，尽量减少施工区域，缩短临时占

地使用时间，施工完毕立即恢复植被或复垦。合理使用临时占

地，缩短占用时间，工程竣工后及时清理占地和恢复原有地貌；

严禁乱倾倒施工中产生的废弃物，做到定点存放，及时外运处

置，避免污染土壤。

6、运营期加强对道路的清扫、养护，使道路平整、清洁，

以减轻道路扬尘污染。设置合理的交通信号及标志，科学疏导

车流；沿路两侧要合理进行绿化带的建设。

四、自《报告表》批复之日起五年内项目未能开工建设的，

本批复自动失效。项目性质、规模、地点及环保措施发生重大

变化的，应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环评文件。

五、请甘南州生态环境局临潭分局加强项目的环境监督管

理工作。项目竣工后，应当按照国务院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

规定的标准和程序，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，经

验收合格，方可投入使用。

2019 年 6 月 10 日


